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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州市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

湘MJR93学、湘MBR705、湘M05552

共3辆报废车

出

让

文

件
出让人：永州市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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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让公告

永州市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比价方式

以现状公开出让下述标的，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出让标的

二、买受人资格

只限具备“报废汽车回收、拆解企业资格认证书”资质

企业。

三、出让方式

采用报价最高者中标。

四、递交报价文件时间及地点、方式：

（一）报价截止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8 日 9 时 00 分。

（二）报价地点：永州市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

司二楼会议室

（三）报价时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；

2.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；

3.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，授权代表身份证及复印件；

4.报废汽车回收、拆解企业资质；

5.其他材料。

序号 标的名称 出让底价（元） 保证金（元）

1

永州市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
任公司湘 MJR93 学、湘 MBR705、
湘 M05552 共三辆报废车

89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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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报价方式：由买受人将报价文件密封并加盖公章，

按时送达至指定地点，报价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买受

人自行承担。

五、开标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8 日。

六、评审方法：

采用经评审的最高价评标法，报价最高者中标。在全部

满足出让文件资格性和符合性要求前提下，按报价由高到低

顺序排列；报价相同的，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买受方。

七、其他说明：

本出让文件主要参照相关法规规定拟制，对出让文件有

疑问的，由编制出让文件的出让人解释。

八、现场踏勘联系电话：17374631110（蒋）

永州市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

2025 年 12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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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让标的简介

一、标的内容

永州市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湘 MJR93 学、湘

MBR705、湘 M05552 共三辆报废车，最低不少于 8900 元，买

受人须具备 “报废汽车回收、拆解企业资格认证书”资质

企业。

二、成交价款及付款期限

标的物成交后，买受人须于成交之日当日内付清标的成

交价款。

成交价款交入以下账户：

户名：永州市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；

开户银行：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舜德支行；

账号：82013850000489769

三、标的移交

买受人按约定付清全部款项后可办理标的交接手续，买

受人应严格按照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

715 号）对标的进行报废处理，不得整车流入社会，所有车

辆必须在永州市范围内符合环保要求的拆解场地进行拆解，

报请交警部门监督。所有汽车必须向永州市交警大队出具一

车一报废车回收证明。标的均按现状（按现场实物为准）移

交，标的的拆除、转移、运输、分解等费用自理且期间所发

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安全事故均由买受人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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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买受人逾期未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和相关费用，出让

人有权解除《成交确认书》，取消买受人资格，造成损失的，

由买受人负责赔偿，并参照《拍卖法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处理。

五、买受人在报名参加报价前必须熟悉《交易须知》、

参考《拍卖规则》，并遵守所有条款，否则出让方可单方面

终止资产转让合同，收回本次出让的标的物，并不承担任何

赔偿责任。

六、该资产出让价款属于不含税价款，在买受人将全部

款项支付到位后，出让方向买受人只出具无税收款收据，不

提供正式发票。

七、确定买受人规则：

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信用”原则，通过现场

报价，按照报价最高者得原则确立最终买受人。

八、其他事项：

本出让文件主要参照相关法规规定拟制，对出让文件有

疑问的，由编制出让文件的出让人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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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废旧机动车移交合同（样本）

甲方（卖车方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： 【 】

登记注册地：【 】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【 】

通讯地址：【 】

乙方（买车方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：【 】

登记注册地：【 】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【 】

通讯地址：【 】

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甲方通过比价方式将报废旧机动

车三辆（湘 MJR93 学、湘 MBR705、湘 M05552）以现状转让

给乙方。本着双方自愿的原则，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、三辆报废旧机动车于 2025 年 月 日通过现场

报价方式成交，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元整（￥： 元）

（不含税金）。

二、甲方保证车辆来源合法，乙方具备“报废汽车回收、

拆解企业资格认证书”资质。

三、乙方付清三辆报废旧机动车转让成交价款（报废旧

机动车三辆转让价款以实际价款到账为准）人民币： 元

整（￥： 元），甲方应在乙方支付全部款项后 3 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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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报废旧机动车移交给乙方。

成交价款支付至甲方公司账户：

户名：永州市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；

开户银行：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舜德支行；

账号：82013850000489769

四、乙方按约定付清全部款项后可办理标的交接手续，

并在接收标的 3 日内转运到符合环保要求的拆解场地，在交

警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拆解。标的均按现状（按现场实物为准）

移交，标的的拆除、转移、运输、分解等费用自理且期间所

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安全事故均由乙方承担，甲方不承担

任何责任。乙方必须将合法的旧机动车报废纸质证件材料原

件及时交甲方。

五、凡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及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甲、

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，可依法向车辆登记管辖

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六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方执二份、乙方执二份，本协

议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生效，即被视为完全知晓协议条款并愿

意按各条款内容执行。

七、随附甲乙双方证件复印件为凭。

甲方签字（盖章）： 乙方签字（盖章）：

电话： 电话：

签订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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